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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卫固中心卫生院
关于调整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医院各科室及各卫生室：
为了提高我院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指导和规范各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减轻或者消除突发事件的危害，保障公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我院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一、目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发构建突发医疗事件长效管理与应急处理机制为根本，以保证突发医疗事件能够得到快速、有效救治的工作要求，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将应急救治工作纳入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保障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突发医疗事件概念
突发医疗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需要医院相关人员紧急参与救治的所有与医疗相关的事件。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病情突然加重危及患者生命或者因医疗意外而需要紧急救治的事件。
三、组织机构
（一）成立医院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治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组织、指挥、协调与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工作。
组  长：李  明  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副组长：张  勇  支部委员、公共卫生科主任  
张晓娟  支部委员、副院长    
郭晓敏  副院长
成  员：杨平安  医疗科主任
荣梓平  护士长
耿  丽  公卫科副主任
（二）成立医疗应急救治小组
组长：杨平安  医疗科主任
成员：周  闽  医务科主任、
荣梓平  护士长、
刘  卫  副主任护师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治领导小组负责安排医疗应急救治小分队到达抢救现场参与救治。并协调相关医技科室、病房做好接诊患者的各项准备工作。医护人员防护、抢救的物资、药品、器械以及应急救治必需的资金的准备工作。抢救器械包括呼吸机、心电监护仪、吸痰器、心电图机、吸氧设备、除颤仪等由所在科室注意检修、保持功能位，做到在应急状态下，能够将抢救器械迅速运抵抢救现场并实施抢救。各种抢救药品应准备充分，并注意保管、检查，及时更换过期药品。 
（三）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治领导小组职责
1、对我院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负总责。
2、事件发生时，根据医院的部署启动院内应急预案。
3、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各部门落实应急处理措施，负责医院的传染病和突发医疗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的业务指导、组织管理与监督检查。
4、必要时上报上级卫生主管部门协助我院的应急救治工作。
5、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医院应急处理指挥部有权开通绿色通道，实行先救治后付费的政策，切实保障患者的人身健康。
四、工作目标
（一）普及各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知识，提高全体医务人员的法治意识，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要求进行处理此类事件，并按有关规定逐级的、及时的向团疾控中心及卫生局上报。决不隐瞒、缓报、谎报。
（二）完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监测报告网络，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三）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采取措施，确保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不在院内蔓延。
五、工作原则
（一）预防为主、常备不懈
宣传普及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治知识，提高全院职工的防护意识和医院公共卫生水平，加强日常监测，发现病例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与控制措施，及时上报高新区疾控中心及高新区地方事业局。 
（二）依法管理、统一领导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疫情报告、控制和救治工作实行依法管理；对于违法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在院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医院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治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挥、协调与落实医院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工作。
（三）快速反应、运转高效
建立预警和医疗救治快速反应机制，强化人力、物力、财力储备，增强应急处理能力。按照“四早”要求，保证发现、报告、隔离、治疗等环节紧密衔接，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及时准确处置。
六、工作方案
（一）预防
1、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医院卫生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医院应经常对环境与生活区环境进行自查，尽早发现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2、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医院卫生规范化管理。
2.1加强医院生活饮用水的管理，防止因水污染造成疾病传播。
2.2加强厕所卫生管理，做好粪便的无害化处理，防止污染环境和水源。
2.3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重点搞好各科室卫生、病房卫生和环境卫生，为职工、病员提供一个安全卫生的就医和工作环境。
2.4依法加强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等有毒有害物质的管理，防止因管理失误引起突发事件。
3、加强健康教育，提高防疫抗病能力。
3.1落实好健康教育，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引导群众树立良好的卫生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
3.2结合季节性、突发性传染病的预防，通过宣传栏、发放宣传资料等宣传途径，大力宣传、普及防治突发事件的相关知识，提高群众的公共卫生意识和防治突发事件的能力。
3.3进行食品卫生知识和预防传染病的专题教育，增强群众识别腐败变质食品、“三无”产品、劣质食品的能力，增强群众对各种传染病的认识，提高防疫抗病能力。
3.4倡导加强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倡合理营养，不断增强体质。
（二）监测报告
1、临床医技各科室人员做好日常监测工作。
2、要与卫生行政部门建立联系，收集本地及周围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情报，密切关注其动态变化，以便做好预防工作。
3、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及时发现潜在隐患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对不明原因发热、腹泻或疑似传染病例进行登记，按程序及时上报，必要时采取进一步的隔离措施。
4、严格执行医院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程序。各科室发现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及时报院办，院办及时上报高新区疾控中心和高新区地方事业局。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期间，对疫情实行日报告制度和零报告制度，确保信息畅通。报告程序如下：
4.1传染病疫情报告程序
 (
网络直报
) (
甲类、乙类中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
感
。
) (
高新区疾控中心
) (
医务人员填《传染病疫情报告卡》
) (
院办
)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卫固中心卫生院                  
       2023年5月23日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耿丽；联系电话：0533-2272611）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卫固中心卫生院            2023年5月23日印



